
附件 1

2026 年度国家机关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清单

责任单位（盖章）：珠山区发改委

重点普法对象 领导班子成员、行政执法人员、项目业主单位、行业管理对象

重点普法内容

共性普法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宪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
与促进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
法律法规，2026 年度重点普及法律法规，党内
法规等。

个性普法内容

拟重点普及法律法规名称 责任股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

国防动员股

《民营经济促进法》《江西省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办公室

《政府投资条例》《企业投资
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行政审批服务
股

本部门本单位

2026年重要时

间节点普法计划

具体内容（包括时间、地点、活动形式） 完成时限

2026 年 3 月 1 日，第 54 个“国际民防日”，
在区发展中心、辖区中小学、辖区社区开展人
民防空法、国防动员法普法宣传。

2026 年 3 月

2026 年 5 月，民法典宣传月，在区发展中心、
辖区社区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

2026 年 5 月

2026 年 6 月，全国安全生产月，在重点行业
企业、区发展中心、辖区社区开展安全生产法、
政府投资条例、项目建设安全、能源安全普法
宣传。

2026 年 6 月

2026 年 12 月 4日，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
在区发展中心、辖区社区开展宪法普法宣传。

2026 年 12 月



普法重点推进

事项及主题

活动

具体举措 完成时限

2026 年 6 月 23 日至 29 日，第 36 届全国节能
宣传周，在区发展中心、辖区中小学、辖区社
区开展包括重点行业企业节能降碳行动、全国
低碳日、绿色生活创建、进校园、进家庭等一
系列专题宣传活动。

2026 年 6 月

2026 年 8 月 15 日，全国生态日，在区发展中
心、辖区中小学、辖区社区开展生态环境法典、
节约能源法、双碳、绿色发展专题宣传活动。

2026 年 8 月

2026 年 11 月 1 日，营商环境日，在辖区广场
开展营商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

2026 年 11 月

普法志愿者

队伍建设

为强化珠山发改普法力量，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积极推进普法志愿者队伍规范建设、高效运行。

一是优先选拔委机关及下属单位熟悉发改业务、具备法律
基础、热心普法的干部职工，补充重点企业、挂点社区人员，
组建不少于 10 人的普法志愿者队伍。

二是明确志愿者普法宣传、政策解读、活动协助等职责，
细化分工；建立志愿者台账，实行常态化管理、动态补充；每
季度开展 1次专题培训，提升志愿者专业素养和普法能力。

三是结合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志愿者走进社区、企业、学
校开展节点性普法；常态化开展“送法上门”、线上普法推送；
打造国防动员、节能、营商环境等特色普法活动，提升实效。

本部门本单位

普法阵地

及载体建设

重点从线下阵地、线上载体、线上线下结合三个方面推进
建设。

一是线下阵地。包括在委机关办公区设立普法宣传栏、法
治文化墙、普法图书角等；在政务服务中心发改窗口设置普法
咨询岗，摆放宣传手册、政策图解，实现“办事即普法”；与
挂点社区、重点企业共建普法联络点，设立专项宣传展板。

二是线上载体。包括依托珠山发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推送普法短文、图解、短视频等内容；利用干部网络学院、学
习强国等平台组织干部在线学习测试；建立重点企业、项目单
位线上普法交流群，精准推送政策解读。

三是线上线下结合。线下活动同步线上宣传、直播报道；
线上内容引导线下参与，形成闭环。

组织保障

普法工作组织机构：珠山区发改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分管领导：汪霖

责任股室：办公室

普法联络员：董珊 联系电话：0798—8523902


